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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月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月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月7日

至2025年1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授权董事会

办理有效期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告于2024年12月21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另行刊登

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不迟于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

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

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

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84 建设机械 2024/12/3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授权人股东账户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4、出席会议股东请于2025年1月2日、1月3日，每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时到公司证券投资部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授权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418号；

3、邮政编码：710032；

4、联系电话：029-82535610，传真：029-82592287；

5、联系人：李晓峰。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授权董事会办理有效

期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4-069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期

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9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该次

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效期和授权期限均为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

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尚在持续推进中， 鉴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有效期将于2025年1月8日届满， 为确保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

作的顺利进行，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授权董事会办理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

拟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期限自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6年1月

8日。

除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期限外，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其他内

容保持不变。

本事项尚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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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24年12月13日以邮

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董事，会议于2024年12月20日上午9: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中列明的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

东大会授权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本议案提请本次董事会审议，因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授权董事会办理有效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

东大会授权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本议案提请本次董事会审议，因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公告《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4-070）。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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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月14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月14日 15点整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4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月14日

至2025年1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另行刊登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有关会议资料将不迟于2025年1月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

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0027 华电国际 2025/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要求：凡是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附件1）及受托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

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请有意到会议现场参会的股东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与下方联系人取得联系，以便在会议召开当日准时进

入酒店。

（二）登记时间：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9：00时至17：00时。

（三） 异地的股东也可通过邮寄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事宜 （境外股东的登记另载于日期为2024年12月20日的临时股东大会通告

内），有关登记文件应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24小时交至本公司证券管理部。

（四）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中国华电大厦B1520。

（五）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中国华电大厦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邮政编码：100031。

（六）联系人：孙秒

联系电话：010-8356� 7909

传真号码：010-8356� 7963

六、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0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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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 ）于2024年12月2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华电大厦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公司董事长戴军先生主持了本次

会议，本公司全体12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书君先生、监事马敬安先生及职工监事唐晓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批准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董事陈斌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陈斌先生作为本公

司副董事长的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同意提名刘雷先生为本公司董事候选人。本议案已经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刘雷先生作为本公司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前，原任董事戴军先生仍将继续履行其职责。

刘雷先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备履职的能力和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批准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适时发出会议通知。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0日

附件1：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2：副董事长简历

附件1：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刘雷先生简历

刘雷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七三年四月，正高级工程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电厂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工

学学士；美国贝勒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 刘先生曾先后就职于山东电力研究院、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

司、华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

有限公司。 刘先生在电力企业管理、产业金融、资本运营等方面具有二十八年工作经验。

附件2：副董事长简历

副董事长陈斌先生简历

陈斌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七三年九月，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学博士。 陈先生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陈斌先生曾先后就

职于中国电力报社、国家电力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陈斌先生在电力企业管理、法律、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二十

七年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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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通

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

2023年10月26日至2024年10月25日）；回购股份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2024年10月25日，公司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累计回购股份31,339,0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回购最高价格8.26元/股，回购

最低价格5.35元/股，回购均价6.39元/股，使用资金总额20,009.11万元（不含交易费）。 公司回购金额已超过回购方案中回购金额的下

限，且未超过回购金额的上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2024年12月20日，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回购股份用

途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1,339,011股 A�股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债权人自

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同时本次股份注销也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4年12月20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1:30、13: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2号国投金融大厦10层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3325163

邮箱地址：600061@sdic.com.cn

4、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有关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5、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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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2号国投金融大厦5层5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31,505,4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4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段文务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部分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913,556 99.8940 4,076,452 0.0941 515,435 0.0119

2、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8,304,236 99.9261 2,958,168 0.0683 243,039 0.0056

3、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及相关董事2023年度绩效考核及绩效奖金兑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3,935,386 99.8252 7,194,326 0.1661 375,731 0.0087

4、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5,883,842 99.8702 5,124,850 0.1183 496,751 0.0115

5、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189,832 99.8773 4,688,124 0.1082 627,487 0.0145

6、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6.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及票面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058,996 99.8743 4,758,900 0.1099 687,547 0.0158

6.02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008,195 99.8731 4,776,300 0.1103 720,948 0.0166

6.03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020,795 99.8734 4,763,600 0.1100 721,048 0.0166

6.04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101,411 99.8752 4,722,844 0.1090 681,188 0.0158

6.05议案名称：递延利息支付选择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086,919 99.8749 4,641,868 0.1072 776,656 0.0179

6.06议案名称：强制付息及递延支付利息的限制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110,487 99.8754 4,639,260 0.1071 755,696 0.0175

6.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097,631 99.8752 4,721,284 0.1090 686,528 0.0158

6.08议案名称：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6,140,523 99.8761 4,778,060 0.1103 586,860 0.0136

6.09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5,972,615 99.8723 4,758,100 0.1098 774,728 0.0179

6.10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5,889,251 99.8703 4,774,408 0.1102 841,784 0.0195

6.11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5,945,567 99.8716 4,722,632 0.1090 837,244 0.0194

6.12议案名称：发行授权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5,905,803 99.8707 4,714,836 0.1088 884,804 0.02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国投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239,972,275 98.1224 4,076,452 1.6668 515,435 0.2108

2

国投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回购股份

用途并注销的

议案

241,362,955 98.6911 2,958,168 1.2096 243,039 0.0993

3

国投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长及相关

董事 2023年度

绩效考核及绩

效奖金兑现的

议案

236,994,105 96.9047 7,194,326 2.9417 375,731 0.1536

4

国投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续聘 2024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238,942,561 97.7014 5,124,850 2.0955 496,751 0.20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1、2，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达、杨嘉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投资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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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589� � � � � � � �债券简称：天创转债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创转债” 可回售的第九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87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 回售期：2024年12月17日至2024年12月23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4年12月26日

● 回售期内“天创转债”停止转股

● “天创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本次满足回售条款而“天创转债” 持有人未在上述回售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计息年度即

2024年6月24日至2025年6月23日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87元/张（含当期利息、含税）卖出持有的“天创转

债” 。截至目前，“天创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9日召开“天创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和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投资规模、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天创转债” 的附加回售

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天创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

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

现重大变化， 且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全

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

售，在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天创转债” 第五年的票面利率1.8%，计息天数为176天（自

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12月16日），当期应计利息为100×1.8%×176/365≈0.87元/张（含税），因此

回售价格为100+0.87=100.87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天创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天创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589” ，转债简称为“天创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

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4年12月17日至2024年12月23日。

（四）回售价格：100.8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天创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4年12月26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天创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天创转债” 持有人同时发

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

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

交易日后“天创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87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卖出持有的“天创转

债”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天创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

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电话：020-39301538

邮箱：topir@topscore.com.cn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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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12月6日以书面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12月20日在福州市举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3名候任董事、4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吕家进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修订《ESG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办法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2025年度分支机构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伦敦代表处升格为分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关于制定《福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补充核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议案已经薪酬考核委员会事前认可，由该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专项意见：本次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补充核定符合相关制度规定，审

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补充核定方案详见附件。

八、关于修订《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2024年第三季度全面风险管理状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关于制定《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申请及验收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关于2024年第四季度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更新及验证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关于信用卡违约概率分池模型（2024版）开发验证及申请上线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科技运维与业务连续性管理专项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关于2024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关于追加2024年度全行呆账核销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关于核销单笔损失大于3亿元呆账项目的议案（2024年第四批）；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补充核定方案

经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在本公司

领取薪酬的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确认的2023年度税前薪酬的其余部分披露如下：原职工监

事赖富荣税前薪酬148.8万元，原董事会秘书华兵税前薪酬13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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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12月9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12月19日在福州市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其中孙铮监事

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张国明监事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园区金融业务拓客情况审计调查；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数据安全管理专项审计调查；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2024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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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供热价格调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相关企业收到齐齐哈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文件《关于调整市区热力出厂价格和一级管网输送价格的通知》（齐发改规[2024]1号），现将供热价

格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供热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供热价格调整涉及公司所属四家供热企业，分别为：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发电厂、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热电厂、黑龙江华电齐齐哈尔热电有限公司、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齐

齐哈尔热力分公司，供热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热电联产企业供热热力出厂价格调整为40.01元/吉焦（含税价）。

2.一级热网管网输送价格（含热损）调整为46.18元/吉焦（含税价）。

单位：元/吉焦

所属企业

热力出厂价格 一级热网管网输送价格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发电厂 不适用 不适用 42.84 46.18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热电厂

价格1：37.496

价格2：33.5

40.01 42.84 46.18

黑龙江华电齐齐哈尔热电有限公司 33.2 40.01 不适用 不适用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热力分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42.84 46.18

注：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热电厂调整前热力出厂价格针对不同供热对象分为两个价格。

本次供热价格调整自2024年12月18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二、供热价格调整后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未经审计），本次供热价格调整后，预计将增加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约780万元，

利润总额约650万元，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 � �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4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南京诚志为诚志永清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南京诚志2024年度为诚志永清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

13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现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

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诚志” ）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诚志永清” ）提供担保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南京诚志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诚志永清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额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诚志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债务人：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贰亿元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235,389万元（含该笔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3.34� %。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被担保的诚志永清已就上述担保事项与南京诚志签

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合同；

4、反担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59� � � � � � � �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2024-048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4日对外披露了《关于项目预中标

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公司预中标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三北工程林草湿荒

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苏尼特左旗2024年退化草原修复工程(第二批)作业设计（以下简称“锡林郭勒盟草

原修复工程” ）。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招标人苏尼特左旗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锡

林郭勒盟草原修复工程的中标人。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苏尼特左旗2024年

退化草原修复工程(第二批)作业设计；

2、招标人：苏尼特左旗林业和草原局；

3、中标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概况：

（1）建设规模：管护标牌及安装15块、施有机肥料15万亩7.5万吨、补播种草5.14万亩；

（2）建设地点：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萨如拉塔拉嘎查；

（3）中标价：38,177,989.00元；

（4）计划工期：一年，实际开竣工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四、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最终成交金额、项目履行条款等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合同具体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050� � � � �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4-07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1月份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坚持强基固本、守正创新、融合开放，

聚焦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主责，拓展联网通信、算网数智主业，推进网络向新、技术向新、服务向新，努力

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

现将截至2024年11月份的运营情况公布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份

一、“泛在智联”

“大联接”用户累计到达数 112,680.0万户

5G套餐用户累计到达数 28,890.2万户

物联网终端连接累计到达数 61,341.2万户

二、“创新应用”

5G行业虚拟专网服务客户数 15,348个

三、“智慧服务”

当月智慧客服客户问题解决率 98.8%

当月智慧客服智能服务占比 85.3%

截至2024年11月份

四、“科技创新”

授权专利本年累计数量 1,379件

注：1.“大联接” 用户累计到达数=移动出账用户累计到达数+固网宽带用户累计到达数+固网本地

电话用户累计到达数+物联网终端连接累计到达数+组网专线用户累计到达数。

2. � 5G行业虚拟专网是指基于5G公网向行业用户提供的能满足其业务及安全需求的高质量专用虚

拟网络，是为行业用户提供差异化、可部分自主运营等网络服务的核心载体。 5G行业虚拟专网已成为垂

直行业推动5G创新应用、拓展生产效能、提速数字化转型的新引擎。

3.� 智慧客服客户问题解决率=评价解决满意量/服务后评价量*100%；智慧客服智能服务占比=智

能服务解决量/服务总量。

4.�上述表格提及专利的持有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专利可由

本公司使用。

本公司谨此提醒投资者，以上运营数据为内部统计数据，存在与公司定期报告呈现的数字出现差异

的可能，并不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地信赖或使

用以上数据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